2026年金融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主体
（一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金融机构
1.在朝阳区规范经营；
2.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设立或备案成立；
3.《朝阳区支持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对应政策条款中提出的其他要求。
（二）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机构
1.在朝阳区规范经营的投资机构、基金机构；
2.《朝阳区支持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对应政策条款中提出的其他要求；
3.企业主营业务符合朝阳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。
二、支持方向
[bookmark: _Toc29672_WPSOffice_Level1]第一条 树立朝阳区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。全面建设首都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，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金融发展营商环境，重点吸引和支持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持牌金融机构、金融控股集团、国际金融组织、金融基础设施、重点要素市场、优质私募基金等各类机构和组织，持续构建国际化、功能化、融合化、多元化的金融产业体系。
第二条 鼓励金融机构新设，给予一次性新设奖励。对在朝阳区新设的法人金融机构，根据实收资本最高给予2500万元。具体为：实收资本在1亿元以上、5亿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给予250万元一次性新设奖励；实收资本在5亿元以上、10亿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给予500万元一次性新设奖励；实收资本在10亿元以上、30亿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给予1000万元一次性新设奖励；实收资本在30亿元以上的，给予2500万元一次性新设奖励。对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外合资以及外商独资金融机构，实收资本不足1亿元的，可按照1亿元标准执行。对在朝阳区新设的金融机构一级分支机构及银行二级分行，给予200万元一次性新设奖励。
第三条 鼓励金融机构发展，对金融机构给予增资奖励。对区内金融机构实收资本一次性增资10亿元以上、100亿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500万元；实收资本增资100亿元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。
第四条 鼓励金融机构在朝阳区持续稳定发展，对在朝阳区规范经营的金融机构持续稳定发展1年以上的，根据其发展规模、人才发展情况和社会贡献情况等进行综合打分，并根据得分情况给予稳定发展奖励，每家机构可申请6次，每次补贴金额上限不超过500万元；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，可参照上述标准执行。
第五条 鼓励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规模，对金融机构（含证券投资基金）给予业务提升奖励。对于有力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机构，根据业务扩大规模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600万元。
第六条 加大项目投资引导力度，对投资机构给予支持。
项目投资奖励。引导天使投资、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参与构建“高精尖”经济结构。对基金管理人和所管理基金在朝阳区新设备案的天使投资、创业投资、股权投资机构，在支持朝阳区科技、金融、文化创意等服务业以及集成电路、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过程中，根据其实际投资规模对基金管理人给予奖励，实际投资累计规模在30亿元以上、50亿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500万元；50 亿元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750万元。
项目退出奖励。对于在朝阳区设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和所管理股权投资基金（含QFLP试点基金）实现项目退出时，根据机构募集资金规模、投资方向、投资朝阳区企业规模等进行综合打分，根据得分情况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0万元、1000万元、1500万元、2000万元奖励。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类企业，给予企业奖励；以合伙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类企业，给予合伙企业的管理企业奖励。
推进国际化资本对接。对获批北京市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（QFLP）境内投资试点资格或北京市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（QDLP）境外投资试点资格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企业，且其管理的试点基金依法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，一次性奖励100万元。同时，鼓励上述试点基金在我区展业发展，根据其支持朝阳区重点产业发展的实际投资规模，对基金管理人给予相应项目投资奖励，对投资朝阳区重点产业年新增实际投资金额达5亿元的，给予200万元资金支持。
第七条 强化资源统筹，支持金融机构参与区域重大项目建设。支持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合作领域，推动金融资本与试点园区精准匹配、金融机构与区内重大投资项目精准对接。对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金融机构，提供生活便利及优质服务保障，在公租房、医疗资源等方面予以支持。
三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受理申报单位提交的申请并进行初审，经区级相关会议审批后兑现。
（二）企业在申请相关奖励资金时，应如实准确提供申请材料，涉及提供虚假材料、套取政策补贴的，将依法追究企业和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并追回奖励资金。本措施由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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